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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報

合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已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3 788,555 760,981
銷售成本 (634,422) (610,163)

毛利 154,133 150,818
其他收入 16,202 11,554
分銷成本 (37,277) (38,069)
行政開支 (37,724) (35,200)
其他開支 (18,601) (12,582)
財務成本 (5,924) (1,871)

稅前利潤 70,809 74,650
稅項 4 (1,096) (7,719)

年度利潤 69,713 66,931

股息 5 21,115 9,235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6 18.95 18.27

－攤薄（港仙） 18.69 18.16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0,925 148,480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 18,652 17,385
根據加工安排之預付款項 2,179 2,24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訂金 10,088 22,428

321,844 190,533

流動資產
存貨 74,737 59,03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02,986 88,535
按金及預付款 6,767 7,764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 432 200
根據加工安排之預付款項 61 61
股本聯繫存款投資 － 2,002
衍生金融工具 862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6,037 133,446

341,882 291,04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81,696 88,407
稅項 20,767 12,495
衍生金融工具 388 －
銀行借貸 103,515 50,504

206,366 151,406

流動資產淨值 135,516 139,635

457,360 330,16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6,792 36,783
股份溢價及儲備 301,533 249,239

338,325 286,022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118,369 35,655
遞延稅項 666 8,491

119,035 44,146

457,360 330,168

附註：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政策之變更

在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文內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準則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導致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權益變動報表之呈報方式有所變動。呈報方式
之變動已追溯應用。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本集團在以下領域之會計政策出現變動，影響本年
度及以往之會計年度之業績之編製及呈報方式。

以股份支付的支出

在本年度，本集團採用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支付的支出」，規定本集團如以股份或就股
份增設之權利（「股權結算交易」）作為購買貨物或取得服務，須列為開支處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為須將董事及僱員之購股權按授出購股權日期釐定之公平值在歸屬期間列為
開支。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前，本集團並無確認此等購股權之財務影響，直至該等購股權



被行使為止。本集團已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授出之購股權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授出之購股權而言，本集團根據有關之過渡性條文，並無對於二零零二年
十一月七日後授出及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已歸屬之購股權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然而，
本集團仍須對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但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為止仍未歸屬之購股權追溯採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比較數字已予重列（請參考以下財務影響）。

金融工具

在本年度，本集團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報」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
具：確認及計算」。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須追溯應用。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並無對本集團財
務報表內之金融工具之呈列造成重大影響。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一般不允許按追溯基準確認、不確認或計量金融資產及負債。因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之主要影響綜合如下：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不包括債券及股本證券）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對除股本證券以外之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以往並不在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之範圍內）進行分類及計算。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
融資產分類為「在損益表內按公平值列值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
或「持有至到期之金融資產」。分類視乎資產購買目的而定。「在損益表內按公平值列值之金融資產」
及「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值，公平值之變動分別在損益及權益內確認。「貸款及應收款項」
及「持有至到期之金融資產」運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算。金融負債一般分類為「在損益表內按公
平值列值之金融負債」或「除在損益表內按公平值列值之金融負債以外之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
「其他金融負債」運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列值。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本年度或以前之會計年
度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股本聯繫存款乃分類為
「貸款及應收款項」。

衍生工具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本集團在其財務報表中沒有確認非衍生主合約內之附屬衍生工具。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所有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範圍內之衍生工具須按於每一結算日之公平值
列賬，不論其是否被視為持作交易用途或指定為有效對沖工具。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衍生工具
（包括與主合約分開獨立地列賬之附屬衍生工具）被視為持作交易用途之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除非
其符合資格及被指定為有效對沖工具。對公平值變動作出相應之調整須視乎該等衍生工具是否被指定
為有效對沖工具而定，如是，亦須視乎所對沖之項目性質而定。就被視為持作交易用途之衍生工具而
言，該等衍生工具公平值之變動在其產生之年度於損益表內確認。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有關過渡規定。本公司董事認為，股本聯繫存款投資之附屬衍生
工具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公平值並無重大影響。

業主佔用之土地租賃權益

於以往年度，業主佔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列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並以成本模式計量。於本年度，本
集團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為租賃分類目的，土地及樓宇租賃
將土地及樓宇部份分開考慮，除非租金支出無法可靠地在土地及樓宇部份之間作出分配，在此情況下，
整項租賃一般按融資租賃處理。倘可以可靠地分開土地及樓宇部分之租賃款項，土地中之租賃權益將
重新分類至經營租賃下之預付租賃款項，並按成本列值及於租約期內按直線法攤銷。會計政策之變動
已追溯應用。有關之財務影響已載於附註2。相反，倘若不能可靠地分開土地及樓宇部份，土地中之
租賃權益將繼續列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提供指引，以釐定包括了一宗交易或一系列相關交易(並
無具備租賃之法律形式，但賦予權利可透過付款或支付一系列款項而使用資產)之安排，是否屬於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須作為租賃處理或包括有關租賃。將有關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時，
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處理。年內，本集團重新評估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
號項下之「根據加工安排之預付款項」，並認為其包括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而分類之租賃。因此，
與中國工廠物業之融資租賃有關之部分均重新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而根據加工安排之預付款項
之結餘則屬於土地使用權之經營租賃。這變動已獲追溯應用。本年度或以前之業績並無受到重大影響。

2.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以上所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年度及上年度業績之影響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以股份作支付之支出 1,923 221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474 ) －

年度利潤減少 1,449 221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累計影響概述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五年

（原列） 調整 一月一日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負債表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4號之影響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563 (3,083 ) 148,480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 － 17,585 17,585
根據加工安排之預付款項 16,803 (14,502 ) 2,301

對資產及負債之影響總計 168,366 － 168,36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影響
保留利潤 185,337 (221 ) 185,116
購股權儲備 － 221 221

對權益之影響總計 185,337 － 185,337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所有營業額及經營溢利貢獻均來自紙品生產與銷售，本集團超過90%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來自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設有生產基地之客戶。因此，並無呈列分部分析。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均位於中國，包
括香港及澳門。

4. 稅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8,921 2,719
遞延稅項 (7,825) 5,000

1,096 7,719

香港利得稅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及按17.5%（二零零四年：17.5%）計算。
本集團部分利潤乃由本集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離岸法律註冊成立之澳門附屬公司所賺取。根據澳門
特別行政區離岸法律，該部分利潤毋須繳付澳門優惠稅（目前按利潤之12%徵收）。此外，董事認為，
目前本集團該部分利潤亦毌須於本集團經營所在之任何其他司法權區內繳納稅項。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法規，本集團旗下之主要中國附屬公司自首個獲利年度起計兩年獲豁免繳交中國
所得稅，其後三年獲減免50%所得稅。由於中國附屬公司於本年度獲豁免繳交中國所得稅，故並毋須
於財務報表就中國所得稅作出撥備。

5. 股息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
　每股4.22港仙（二零零三年：每股1.26港仙） 15,523 4,600
已派二零零五年中期股息
　每股1.52港仙（二零零四年：每股1.26港仙） 5,592 4,635

21,115 9,235

董事建議派付二零零五年末期股息每股4.17港仙（二零零四年：4.22港仙），惟有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
年大會批准，方告落實。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年度利潤 69,713 66,931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經重列）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367,886,794 366,362,661
購股權有關潛在攤薄股份之影響 5,202,216 2,210,705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373,089,010 368,573,366

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訂有一項政策，給予客戶5至120日信貸期，且可以根據特定客戶與本集團之貿易量及付款歷史
延長該信貸期。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93,252 83,101
逾期1至30日 9,221 4,133

102,473 87,234

其他應收款項 513 1,301

102,986 88,535

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36,006 46,597
逾期1至30日 4,270 5,745
逾期31至60日 56 43
逾期60日以上 507 1,032

40,839 53,4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之支出 40,857 34,990

81,696 88,407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座香港九龍彌敦道20號香港喜來登
酒店四樓清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末期股息及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董事議決建議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或前後，向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4.17港仙（二零
零四年：每股4.22港仙）。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東登記手續，期間概不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末期股息及出席將於二
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填妥過
戶表格必須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
分處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業務回顧
隨著全球市場對中國出口產品需求持續上升，使包裝瓦楞紙之需求相對增加。加上於回顧
期之下半年，本集團在廣東省深圳市之公明加工廠增設了一條瓦楞紙板生產線，使本集團
於原材料價格及利息持續上揚之困難營商環境下，其營業額仍可錄得約3.6%增長，生產量
亦上升約5.8%。
自二零零四年三月起，本集團透過其在廣東省東莞市的全資外資企業，開始發展中國本土
瓦楞紙包裝市場，同時亦滿足了其國際性客戶開拓或擴大中國市場之需求，更因此與客戶
建立了更長遠更穩健的業務關係。此外，再加上有效之銷售策略，集團之中國市場佔有率
得以擴大，令其內銷營業額於二零零五年有所增長。
為了提供高質量高增值之產品與及優質準時的服務予客戶，本集團不斷積極改善生產流程，
強化電腦化生產程序，添置先進高效之紙箱生產設施。為使規模效益及生產效率達致最高
水平，本集團將不同類型的產品分流到不同廠房進行生產，使不同類型之生產線及設施均



可發揮其最佳效能。另一方面，由於瓦楞紙板之製造流程較瓦楞紙箱快捷及簡單，集團於
二零零五年製造瓦楞紙板與瓦楞紙箱之比例維持在約2:1，令生產設備使用率最終可高達約
85%。

財務回顧
經營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之營業額增長約3.6%至788,555,000港元（二零零四年：760,981,000港元），
此增長之主因是二零零四年之新增設備在二零零五年已全面運作，及二零零五年之下半年
亦有新設備投入運作。銷售成本除了因營業額上升而增加外，人民幣升值、原油價格及原
材料成本上升等因素對銷售成本亦構成少許壓力，因此毛利率則較二零零四年的19.80%輕
微調低至19.5%。
二零零五年之原油價格持續上升令運輸成本增加，但由於集團一直採取嚴謹的成本控制及
內部監控措施，分銷成本得以維持在上年度之水平。行政開支增加了約7.2%至37,724,000港
元，行政開支增加主要是因採納了新會計準則而將購股權列為開支處理所致。
其他開支比二零零四年增加了約47.8%至18,601,000港元，其主要成因是於二零零五年翻新現
有廠房倉庫及裝修員工宿舍之折舊以及專業費用之增加。由於集團用於興建森葉（清新）紙
業有限公司（「森葉紙業」）新廠房及裝修之資金來源是銀行貸款，因此財務成本增加了約216.6%
至5,924,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之純利率8.8%。每股基本盈利因而增加至19港仙（二零零四年：18.3港
仙）。董事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4.17港仙（二零零四年：4.22港仙）。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銀行結餘及現金增加至156,0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133,400,000港元），相當於現金流入22,600,000
港元。流動資產淨值及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分別為135,500,000港元（二零零四
年：139,600,000港元）及1.66（二零零四年：1.92）。
於二零零五年，本集團派付股息21,10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9,200,000港元）。本集團就興
建上游瓦楞紙生產之森葉紙業新廠房及設施及為擴建現有廠房而興建新生產設施，分別進
一步支出112,000,000港元及34,000,000港元。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金乃全部由新造之銀
行有期貸款撥資。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將任何資產抵押作銀行借貸之抵押品。本集團
之總借貸增加135,700,000港元至221,900,000港元。增加是由於主要為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而融資之長期借貸增加82,700,000港元及短期借貸增加53,000,000港元所致。長期借貸對短期
借貸之比率為53:47（二零零四年：41:59）。淨資本負債比率（按總銀行借貸減現金除以股東
應佔權益計算）為19%（二零零四年： -17%，即淨現金狀況為47,300,000港元）。
本集團已訂立利率掉期協議（覆蓋有期貸款總額之60%），以盡量減低利率上升之不利影響。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保持穩健。
或然負債
稅務局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進行了稅務稽查。年內稅務局就截至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零年
之課稅年度向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發出評估保護。由於仍在進行稅務稽查程序，董事認為
現階段未能合理確定此事宜之結果及影響。

展望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繼續為世界工業生產中心。在瓦楞包裝紙品市場持續發展
的情況下，合豐將以擴大市場份額為目標，製訂長遠而有效的營銷政策，務求達致業務持
續穩步增長。本集團將繼續積極引進新生產技術及設備，以多方面改善生產流程來提高競
爭能力，為抓緊中國以至海外的業務商機作好準備。
為了達致縱向整合的營運模式，集團早已計劃生產瓦楞紙板紙箱之主要原材料之一的瓦楞
芯紙，而森葉紙業便是合豐首家瓦楞芯紙製造廠。該廠房興建於廣東省清遠市清新縣太和
工業區，並於二零零六年二月開始投產，佔地約七十萬平方米，以生產高強度瓦楞芯紙為
主，年產能達十萬噸，將可滿足集團每年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原材料需求。
此外，集團亦已開始籌劃於森葉紙業工地興建(1)另一主要原材料生產線－牛咭，及(2)合豐
第四家瓦楞紙板紙箱廠。牛咭廠房剛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奠基，預期於二零零七年底落成。
生產線落成後將有助進一步減低集團對進口原材料的依賴，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和提升產品
質素。而合豐第四家瓦楞紙板紙箱廠預計將於二零零七年中落成，進一步邁進集團擴大市
場份額的目標。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加工廠房僱用工人總數約為1,200名全職員工（二零
零四年：850名）。增加主要歸因於本集團之持續業務增長及上游生產。本集團向僱員提供
具競爭力之薪酬福利。本集團可能亦會授出購股權及酌情花紅予合資格之僱員，授出之基
準按本集團之表現及個人之表現而釐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廖國輝先生、池民生先生及黃珠亮先生。審核委
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並討論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所採納會計慣例及原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無於聯交所購買、贖回或
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公司管治應用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以下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A.2.1條
‧ 守則條文A.2.1條規定清楚地制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範圍，並以書面列出。
‧ 本公司並無書面列出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範圍。董事會認為，主席與行政總各自之

職責均有明確界定，故毋須編製彼等之書面職權範圍。

守則條文A.4.2條
‧ 守則條文A.4.2條規定所有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須於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

接受股東選舉。
‧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之有關規定，填補臨時空缺而獲委任之董事須於下屆股東週年大

會上重選。

守則條文B.1.3及C.3.3條
‧ 守則條文B.1.3及C.3.3條規定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最低限度須包括有關

條文所載之特定職責。
‧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修訂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以符合上述守則，

惟有若干偏離。主要之偏離為守則條文B.1.3規定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應根據經修訂之職
權範圍，僅就執行董事（而非就高級管理層）之薪酬進行檢討（守則條文則規定為釐定）
及向董事會作出建議。

詳盡業績公佈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條至45(3)條（包括首尾兩條規定）規定之資料之本公司詳盡業績
公佈將於適當時間刊登在聯交所網站。

致謝
董事謹此對本公司股東及所有其他業務夥伴於本期間對本公司之支持以及員工之努力不懈
與盡忠職守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許森國

香港，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許森國先生、許森平先生、許森泰先生、王榮波先生
及許婉莉女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國輝先生、池民生先生及黃珠亮先生。


